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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工伤伤残津贴人均再涨 10% 工会律师团在行动

法援律师：欧阳锋 陈宇佳
（广东君存律师事务所）

记者：许接英

行动人

“三期”女工
也不能太任性

本报讯 （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粤
仁宣 ） 日前，省人社厅印发的《关于
2015 年度调整我省工伤伤残津贴的通
知》（以下简称 《通知 》）指出，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我省将统一调整全省工伤
伤残津贴；调整比例按照 2014 年全省
月人均伤残津贴的 10%左右确定。省
人社厅要求，调整伤残津贴所需资金
各地要确保在 2015 年 5 月底前足额发
放到位。

据了解，调整对象包括两类人员：
一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含本日 ）已
领取伤残津贴、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后
仍符合继续享受伤残津贴条件的一级
至四级工伤伤残人员。二是 2015 年 1
月至 6 月首次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
四级工伤伤残人员，在核定首次领取伤
残津贴的月标准时，同时按《通知》进行
调整，调整增加额从首次领取伤残津贴
之月起发放。

普遍调整：
定额涨 128 元，再加定比 5%

除了每人每月 128 元的定额调整，一
级至四级工伤伤残人员还可再享受 5%的
定比调整。2014年 12月 31日前已经领取
伤残津贴的，按本人调整前伤残津贴月标
准的 5%定比计算调整额；2015 年 1月至 6
月首次领取伤残津贴的，按本人首次领取
伤残津贴月标准的5%定比计算调整额。

特殊倾斜：
逾 75 岁年加发 1200 元

对今年 6月 30 日前（含当日）年满 75
周岁及以上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人员，
除了享受普遍调整的待遇，每人每月还将
加发 100 元，全年共 1200 元，单列一次性
发放，不纳入伤残津贴年度调整基数。

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

军转干部，经调整后未达到所在市调整后
平均水平的，按该市平均伤残津贴额计发。

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
人员，经调整后其伤残津贴仍低于 2010 元
/月的，按照2010元 /月的标准发放。

五至六级工伤伤残人员：
伤残津贴增加 10%比例

根据《通知》，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
（含本日）按规定享受伤残津贴的五级至六
级工伤伤残人员，从 2015 年 1月 1日起，
其伤残津贴在 2014 年伤残津贴计发标准
的基础上增加10%，由用人单位负责支付。

根据该通知，我省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 )按规定享受伤残津贴的五
级至六级工伤伤残人员，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其伤残津贴在 2014 年伤残津贴
计发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10%，由用人单位
负责支付。

想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随意炒人？不可这么任性。用人单位除规章制度本身要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还得充分举证劳动者违章。近日，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就发布了两起劳动争议案
件，相似的案情，只因用人单位举证程度不同，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基本案情

彭某于 2004 年入职某公司，
担任车间普通员工。2012 年彭某
政策外怀孕，为躲避当地计生部门
的检查，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起，
没有向单位请假，也没有再回单位
上班。用人单位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对彭某的旷工行为发出警告信
敦促其回来上班，并列明厂规规定
中旷工行为的严重后果，即旷工满
三天的，视为自动离职。但是彭某
并没有理会用人单位的警告，也没
有及时补办请假手续，直至 2013
年 1 月 14 日用人单位收到彭某寄
来的要求休产假的《通知书》。三日
后，用人单位以彭某旷工满足自动
离职条件及政策外怀孕违反计划
生育的规定，向彭某发出了解除劳
动合同的通知。2013 年 2 月 4 日，
彭某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雇怀孕女
职工为由提出劳动仲裁，要求用人
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63128 元。

经审理，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
彭某的旷工行为属实，符合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中“自动离职”的条件，
用人单位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金，驳回彭某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的仲裁请求。

■律师说法

本案中 ，用人单位在 《厂规细
则 》、放假通知单 、劳动合同中都
明确规定了 “旷工两天以上的当
自动离职处理 ”的考勤纪律 ，彭某
在请假的环节上没有得到用人单
位的批准 ， 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其履行了规范的请假手续。用人单
位最终以彭某旷工满三天、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彭某的劳
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女职工在享受产假、 哺乳假等
法定假期的同时， 应当遵守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 严格按照用人单位
规定的请假程序办理请假手续。 如
果“三期”内的女职工像彭某一样存
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依然可以与
其解除劳动合同。 如果用人单位故
意不批准请假申请的， 女职工应当
保存办理请假手续的相关证据及用
人单位不同意批准法定假期的证
据， 以便在对簿公堂时能还原客观
事实。

省人社厅：各地要确保在今年 5月底前足额发放到位

辞退严重违纪员工 举证不能要输官司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五庭周斌法官
指出，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
规定，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反其规章制度
或劳动纪律为由， 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
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 因此，用人单
位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时， 首先要审

查用人单位依据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及该规章制度
是否经过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民主讨
论通过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由劳动者签名
确认。 其次，用人单位还需提供其与劳动者
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否成立的证据。 如

上述第二个案例， 如用人单位未能提供劳
动者在工作场所中打架的充足证据， 而劳
动者对其在工作场所中打架的行为不予确
认， 那么用人单位就需承担举证不能或举
证不足的不利后果， 法院就会认定用人单
位系违法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

辞退员工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官说法

李某某于 2006 年 2 月入职升升公司
（化名）担任司机，平均工资为 8000 元 /
月。2014 年 7 月 18 日，升升公司以李某
某与同事王某某发生争执并将其打伤为
由，根据《员工手册》的规定及“处理决定
通报”，与李某某解除了劳动合同。

李某某认为升升公司属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升升公司
向其支付赔偿金 17 万余元。

根据升升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显

示，员工打架、斗殴、赌博、吸毒有其一者，或
者与同事或其他人员发生争执有肢体冲突
者，公司将予以开除。此外，升升公司提供的
调查笔录还反映，李某某于 2013 年 12月
30日在工作中与同事张某在工作中发生口
角争执，并出手互相推搡，后保安及时赶到
制止了打架事件。公安机关出具的治安调
解书则反映李某某与王某某于 2014 年 7
月 12日 18时许，因工作琐事发生纠纷，随
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李某某自愿一次性

赔偿6000元给王某某作一切医疗等费用。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

治安调解书反映李某某在工作场所存在
殴打他人的行为，且李某某需赔偿王某某
6000 元应属情节较重。同时升升公司《员
工手册》将打架、斗殴等列为可以开除的
行为之一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法院据此认为，升升公司以李某某与
他人打架为由与李某某解除劳动关系并
无不妥，从而驳回了李某某的诉求。

举证充分 员工一年内两次与同事打架被公司开除无须赔偿案例 2案例 2

举证不足 用人单位认为员工怠工将其辞退被认定违法案例 1案例 1

兆某于 2003 年 12 月入职华夏公司
(化名 )担任料房组长，并于 2014 年 5 月
被公司辞退。同年 6 月，兆某向中山市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索经济补偿
金等 11 万余元。仲裁委裁决用人单位支
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约 5.8 万元。

华夏公司不服该裁决，向中山市第二
人民法院起诉。公司诉称，兆某自 2014 年
4 月 17 日起每天考勤后不参加工作，与
其他员工一起聊天、玩手机、抽烟。华夏
公司认为兆某的行为，属于怠工行为，可

视为旷工行为，公司完全可按照法律规定
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须向兆某支付
任何经济补偿。

为证明自己主张，华夏公司提交视频
光盘、员工手册等证据，并申请证人卢某
某、文某某出庭作证。其中员工手册上确
实写明员工如果存在借故罢工、怠工或鼓
动他人罢工、怠工等行为，企业可予以解
雇。但是，这本手册虽然有华夏公司盖的
公章，并没有兆某的签名。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华

夏公司提交的视频光盘仅为复印件且该
视频内容无法反映被拍摄人的身份，其亦
未提交证据证实员工手册通过民主程序
制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且由劳动者签收。
其次，证人卢某某、文某某现仍为华夏公
司员工，其与华夏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因
此认定华夏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兆某已达到其员工手册规定的可以辞退
的条件，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故
认定华夏公司辞退兆某属违法解除，驳回
华夏公司的诉求。

■本报记者 许接英 通讯员 钟春连


